  长治市 统计局

统计执法检查通知书

长统检查字[2015]××号
 企业名称       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定于  ×  年 × 月 × 日对你单位进行统计执法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检查内容和范围： 2014年劳动统计年报表、财务总账、应付工资明细账及与工资有关的其它财务账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检查方式：　现场检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
检查要求: 需要你单位统计人员、相关财务人员、主管领导配合检查。准备相关统计报表及财务会计等资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请你单位给予配合和支持。

拒绝接受检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资料、提供不真实资料和信息的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联系人： 长治市统计局××科   王×× 张××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×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 年×月 ×日

